

退役军人实训实习制度

　　为了加强退役军人实训实习安全管理，保证实训、实习工作安全顺利进行，特制订如下规定：

1、实训前必须按时参加实训动员大会，明确实训目的，了解实训内容、时间安排和纪律要求，接受必要的安全教育。对未到会者，不论何种原因，均须补上这一环节，否则，不能参加实训。

2、不准携带任何与实训无关的物品进入车间，不准在实训场地抽烟、吃零食、随地吐痰、高声喧哗和打闹。

3、实训时，必须严格按要求穿着统一制作的工作服装，扣好扣子；不准戴手套操作机床；禁止穿凉鞋、拖鞋参加实训。

4、必须服从实训指导教师的管理，严格按照指定工种、岗位、设备、工具和材料进行实训，严禁在工区之间或工位之间来回串岗，不准拿其它工位的材料，或操作其它设备。

5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对设备某些零部件（如开关、手柄、旋钮、按钮等）操作或功能不甚了解时，必须请教指导教师并经允许后方能操作。

6、多人共用一台机床时，只能一人操作，严禁两人同时操作，以防意外。加工过程中不能离开机床，不能倚靠机床操作。

7、操作过程中如出现意外情况，应立即切断电源，保护好现场，并及时报告指导教师。

8、爱护实训设备，妥善保管工具、量具，珍惜实训材料，节约水电。不得将车间内的材料、工件及工量具带出车间。

9、下班前要关掉电源，收好使用工具，清除切屑，擦拭机床，清扫车间，关闭窗户，填写好相关记录，并经指导教师检查合格后，方可离开。

10、严格遵守顶岗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